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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567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珍宝岛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4-024 

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起执行，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

计处理，无需追溯调整，不会对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2022 年及以前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。 

●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减少公司 2023 年度营业收入

13,009.63万元，减少 2023年度利润总额 5,265.31 万元。 

一、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

为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相关规定，结合医药行业政策的要求及市场运营秩序维护的需要，公司拟采用退

货率方式预估下一年退货金额，以更加谨慎的反映公司业绩。 

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八

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《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》，

本议案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会计估计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

1、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估计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，于每一资产负债表日对医药工业版块产成品未来销售

退回情况进行估计，确定销售退回率为 0%并进行相关会计处理。 

2、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估计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，于每一资产负债表日对医药工业版块产成品未来销售

退回情况进行估计，确定 2024年销售退回率为 7.33%并进行相关会计处理。 

以后每一资产负债表日将重新估计未来销售退回情况，若销售退回率区间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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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6%-9%范围，则及时进行会计估计变更及相关会计处理。 

3、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——收入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：“对于附有销售退回条

款的销售，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，按照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预

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(即不包含预期因销售退回将退还的金额)确认收入，按照

预期因销售退回将退还的金额确认负债；同时，按照预期将退回商品转让时的账

面价值，扣除收回该商品预计发生的成本(包括退回商品的价值减损)后的余额，

确认为一项资产，按照所转让商品转让时的账面价值，扣除上述资产成本的净额

结转成本。每一资产负债表日，企业应当重新估计未来销售退回情况，若销售退

回率区间超出 6%-9%范围，则及时进行会计估计变更及相关会计处理。 

近年来，公司密切关注医药行业政策变化情况，顺应国家医改政策调整方向，

制定符合市场的销售方案，保证医疗机构放心用药、用好药，维护产品市场良性

稳定运行。同时，为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，促进与优质客户长期合作，鼓励客户

不断开拓市场，畅通销售渠道，公司给予部分客户货物调换机制，近几年销售增

长较快，从谨慎性方面考虑，公司对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医药工业版块产成

品的预计销售退回情况进行复核。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，按照谨慎性原则，公司拟将医药工业版块

产成品预计 2024 年度销售退回率 7.33%。以后每一资产负债表日，公司会按照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要求，重新估计未来销售退回情况，若销售退回率区间超出

6%-9%范围，则及时进行会计估计变更。 

（二）会计估计变更的日期 

经公司董事会与监事会审议通过后，自 2023年 12月 31日起执行。 

(三)变更合理性说明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依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规定，根据医药工业版块产成品

的市场覆盖情况重新估计了未来销售退回情况，有助于公司财务报表更加准确地

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能够确保会计核算的严谨性和客观性，变更内

容及审批流程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四）会计估计变更对当期和未来期间的影响数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——收入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——会计政 

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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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处理，无需追溯调整，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，

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。 

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减少公司 2023 年度营业收入

13,009.63万元，减少 2023年度利润总额 5,265.31 万元。 

由于药品的销售受医药行业政策、市场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存在不确

定性，未来期间的销售数据无法准确预测，会计估计变更对未来期间的影响数无

法确定。 

三、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等的结论性意见 

（一）监事会结论性意见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结合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，符合相关

规定，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本次

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。 

（二）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 

中准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认为公司编制的会计估计变更情况专项

说明符合相关规定，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会计估计变更情况。 

四、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结合生产经营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，变更后的

会计估计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体现会计谨慎性原

则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4年 4月 30日 


